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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4_E6_B3_95_c80_544545.htm 1．下列有关民事法律关系的说

法中，错误的是（）。 A.民事法律关系属于思想的社会关系

B.民事法律关系需具备主体、内容与客体三个要素 C.民事法

律关系只能因合法行为而产生 D.民事法律关系只能存在于平

等民事主体之间 【答案】C 【考点分析】本题考查的知识点

是民事法律关系的特征。法律属于上层建筑的范畴，法律关

系不是人与物的关系，而是人与人的关系，用马克思的话说

，人与人的关系属于思想的社会关系。民事法律关系尽管有

财产性，有物权关系、债权关系等，但作为法律关系还属于

思想的社会关系。故A项正确。B项是民事法律关系三要素

，D项是民事法律关系区别于其他法律关系的本质特征。只

有C项说法不正确。因为产生民事法律关系的行为既有合法

行为，如合同，也有不合法的行为，如侵权行为。 【注意】

民事法律关系是民法体系建立的基础，只有对该理论完全理

解，才能形成学习民法的基本思路。对此，只要把民事法律

关系的概念和特征、三要素和民事法律事实三个问题准确把

握，即可自如对待类似考题。另外，注意命题题意，要求填

写的是错误项。 2．某报社在一篇报道中披露某女影星甲曾

做过不光彩的事情，致使甲倍受歧视。甲因无法忍受巨大的

精神压力，跳楼自杀未遂，但造成终身残疾。该报社的行为

（）。 A.是如实报道，不构成侵权 B.侵害了甲的隐私权 C.侵

害了甲的生命权 D.侵害了甲的健康权 【答案】B 【考点分析

】本题考查的知识点是侵害隐私权的行为以及侵害相关人身



权的认定。隐私权是指自然人享有的属于个人的、与公共利

益无关的个人信息、私人活动和私有领域进行支配的一种人

格权。这些个人信息、私人活动和私有领域作为隐私权的客

体，是客观存在的事实。隐私权的保护范围受公共利益的限

制。侵害隐私权的行为主要表现在刺探、调查个人信息，干

涉、监视私人活动，侵入、窥视私人领域以及非法公布、利

用他人隐私等。报社作为新闻媒体，报道真实的事实是媒体

的责任，但这种报道必须有限度，即受公共利益的限制。如

果女影星的事情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私事，女影星的隐私权就

要受到限制。本题中并未指明女影星的“不光彩”事情牵涉

公共利益，“不光彩”的事情是女影星不愿公开的，他人也

不便知道，故报社的报道行为属于侵犯隐私权。选项A错；

甲的自杀行为是对自己生命权的处分，甲的健康权受损是甲

自己的行为所致，不是报社的报道行为本身，故选项C、D不

符合要求。只有B项正确。 【注意】：侵害隐私权的行为与

该行为所产生的后果不同，报社的报道行为是侵害隐私权的

行为，但该行为所产生的后果是当事人的自杀以及自杀未遂

后造成的终身残疾，最终导致健康权受损。考生答题容易引

起混淆的是本命题所问问题。 3．在所附条件不成就时，附

解除条件的民事法律行为（）。 A.自动解除 B.自始无效 C.继

续有效 D.不生效 【答案】C 【考点分析】本题考查的知识点

是附条件法律行为的效力。附条件法律行为中的所谓解除（

消灭）条件和延缓（停止）条件都是条件对该行为所产生的

作用，是导致该行为生效还是终止效力。导致生效的条件成

为延缓条件；导致失效的条件为解除条件。条件成就或不成

就是指条件的内容（某种事实）是否发生，发生了即为成就



，不发生就是不成就。如果附解除条件，所附条件不成就，

意味着事实没有发生，原来的行为继续有效，故C项正确。

如果条件成就，行为自动解除。因此，容易混淆的就是A项

。B项自始无效是指无效民事行为和可撤销民事行为被撤销后

所产生的法律后果，D项是附延缓条件不成就所产生的法律

后果。 【注意】：附条件民事法律行为是民法中的重要制度

，理论理解有一定难度。对该问题，一定要结合实例。每年

考试都要涉及。 4．下列权利中，只能由自然人享有的是（

）。 A.所有权 B.名誉权 C.肖像权 D.用益物权 【答案】C 【考

点分析】本题考查的知识点是自然人所享有的专有权利。自

然人和法人作为两大基本的民事主体，其享有的民事权利不

同。专属于自然人享有的主要是人身权的内容。但我国民法

规定的人身权主体也包括法人，法人享有的人身权仅限于名

称权、名誉权、荣誉权等。可见，本题备选答案中，只有C

项肖像权符合要求。 【注意】所有权、用益物权属于财产权

的范畴，所有主体都享有；人身权、知识产权、继承权则是

不同的主体享有的。如物质性人格权、身份权、继承权的主

体只能是自然人；商标权的主体只能是法人或非法人组织。

只要把民事权利的内容搞清楚，权利主体即可确定。 5．在

当事人没有约定、法律亦无特别规定的情况下，买卖合同中

的财产所有权的转移时间是（）。 A.标的物交付时 B.买方付

清全部货款时 C.合同生效时 D.合同成立时 【答案】A 【考点

分析】本题考查的知识点是买卖合同中标的物所有权转移的

时间。买卖合同是转移财产所有权的合同，其标的物何时转

移，不仅关乎买方是否获得该物，而且关乎标的物意外灭失

后其风险的承担。为了充分实现私法自治，合同法允许当事



人约定标的物所有权转移的时间，如果未作约定，法律必然

要加以规定。此题是合同法条文变相再现。《合同法》第133

条规定：“标的物所有权自标的物交付时起转移，但法律另

有规定或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故A项正确。在后三项

情形下，在B、C两项的情形下，只有当事人特别约定才可以

作为所有权转移的时间。D项在简易交付条件下，根据法律

特别规定，可以作为所有权转移时间。如甲、乙支前先行订

立租赁电脑合同，乙作为承租人占有电脑，后两者又签订买

卖该电脑合同，电脑所有权便自买卖电脑合同成立时转移。 

【注意】本题只是关于标的物所有权转移的原则性规定，难

度不大。所有权转移意味着风险也随之转移。这是法律明确

规定。在掌握该项制度时，一定把法律特别规定情况下所有

权的转移时间厘清。 更多优质资料尽在百考试题论坛 百考试

题在线题库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

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